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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變更緣起 

為了因應高齡化社會老人多元化之福利需求與平衡區域差

異，並落實社福社區化，高雄市政府計畫於本市左營區新光段

98號市有土地(市4用地)與新光段97號市有土地(停4用地)興建

「北長青綜合福利服務中心」，以打造具前瞻性高齡健康醫學

(預防醫學)兼社福功能之大樓為目標，以預防醫學、健康促進

概念，提供老人健康休閒、連續性照顧、長青學苑、活絡社區

等服務，並實現政府照顧中低階長者、公共服務功能為內涵，

為市府之重大建設。 

北長青綜合福利服務中心將以BOT方式辦理，經評估北長青

綜合福利服務中心主館部分興建經費即達八餘億元，民間機構

本身於籌措財源時便需負擔相當大的資金成本，且長達數十年

專案特許期也面臨包括違約、利（匯）率、財務，通貨膨脹、

政策以及市場變動等重大風險，因此將市場用地4則依照前述

「北長青綜合福利服務中心」之先期規劃內容，增列附屬事業

的內容，而必須增訂土地使用管制事項。另考量本計畫為確保

衍生之停車數量能獲得滿足，並針對周邊交通進出動線能獲得

妥善之規劃，同時避免開挖過多地下停車場數量產生額外開發

成本，基於使用空間與進出動線之整體規劃，降低總開發成本

以提高民間投資意願及計畫自償性，配合北長青綜合福利服務

中心之社會福利設施之整體規劃需求，擬將停4用地配合公共設

施共同開發，基於服務銀髮族之停車需求與縮短步行距離，本

停車場用地做社會福利使用應與鄰近之市場用地整體規劃並設

置立體聯通空間，共同納入社會福利設施服務範圍，以提昇計

畫之服務機能與公共停車需要。 

基此，本案係本府推動興建之重大公共設施，爰依促參法

第十四條、第二十七條及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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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迅行修訂都市計畫，訂定本案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及市場

用地之土地使用管制，訂定必要之土地使用管制內容，期有效

利用凹子底市4用地、停4用地興建北長青綜合福利服務中心及

其立體停車場，提供民間開發興建社會福利及其附屬設施(事業)

機會，以增加整體投資事業收入，提升BOT可行性。 

貳、法令依據 

本案係本府推動興建之重大公共設施，依促參法第十四

條、第二十七條及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辦理個案變更。 

參、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計畫位於華夏路與曾子路交叉口東南側，西鄰新光國

小、南側為住宅區，範圍為左營區新光段97號(停4)及98號(市

4)土地，土地面積分別為1,858㎡及3,030 ㎡，計畫範圍與位置

詳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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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計畫範圍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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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計畫及發展現況 

一、都市計畫歷程經過 

本案停車場用地(停4)及市場用地(市4)係於民國66年6月

公告實施之凹子底地區都市計畫案中劃設。本案計畫範圍之都

市計畫變更歷程，詳表一。 

表一 計畫範圍歷次都市計畫檢討、變更綜理表 

項

次 

編

號 

時

序 
公告字號 事項 相關內容摘要 

1 125 

66

.0

6.

15 

高市府工

都 字 第

057058號 

高雄市灣子內與

凹子底等地區細

部計畫 

以相當於里鄰單位之適當

位置同時配置市場、兒童

遊樂場、停車場，後兩者

之面積約相等，前者面積

約等於後兩者面積和，構

想將來三者同時開發，便

於停車及小孩之看顧，計

畫設13處。 

2 204 

73

.0

9.

24 

高市府工

都 字 第

026663號 

擬定及變更高雄

市凹子底地區細

部計畫（通盤檢討

）並配合變更主要

計畫案  

一、依未來發展需要適當

配置鄰里性公共設

施。 

二、市場、停車場、兒童

遊戲場3者一併開發

之規定予以廢除。 

3 367 

86

.0

8.

12 

高市府工

都 字 第

17363號 

變更高雄市都市

計畫(凹子底地區

)細部計畫通盤檢

討案 

經通盤檢討皆維持原計畫

。 

4 482 

94

.1

2.

08 

高市府都

2 字 第

09400616

75號 

變更高雄市都市

計畫(凹子底地區

)細部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 

經通盤檢討皆維持原計畫

。 

5 567 

99

.0

7.

24 

高市府都

2 字 第

09900445

72號 

變更高雄市都市

計畫（凹子底地區

）細部計畫（第四

次通盤檢討）案 

經通盤檢討皆維持原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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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都市計畫 

本計畫範圍屬高雄市都市計畫(凹子底地區)範圍，現行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停車場用地及市場用地。 

有關本案計畫範圍及其周邊地區現行都市計畫，請參閱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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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現行都市計畫 

三、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範圍停4現做為平面停車場使用，市4則未開闢，現

為空地。周邊有眾多學校，周邊商業活動主要沿博愛路及華夏

路分布，主要土地使用模式以住、商混合為主。詳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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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土地使用現況圖 



5 
 

四、交通運輸及道路系統 

本計畫範圍面臨30公尺之華夏路，距離國道10號大中路交

流道約僅1公里，可利用曾子路與市區博愛路、民族路等主要道

路聯結；距離高鐵左營站僅約2公里，本計畫周邊道路系統分述

如下： 

 

圖四  計畫範圍周邊交通系統圖 

 (一)道路系統 

本計畫範圍東西二側面臨道路，東側面臨15.5公尺寬文水

路，西側為22.1公尺寬之華夏路，南北兩側分別為停車場與公

園。鄰近地區主要道路系統包括高鐵路、大中二路、華夏路、

曾子路、博愛三路、文水路、自由三路及民族一路等，附近道

路現況幾何特性如表二所示，並分述如下： 

1.高鐵路 

位於計畫範圍西側，南起曾子路，北迄民族一路，為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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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的主要聯絡道路。道路兩側除台灣高鐵左營站及高鐵路線

外，大多屬一般住宅，少部分百貨公司及汽機車租賃業等。道

路寬度29.1公尺，採中央分隔佈設，車道配置雙向各2快及1混

合車道，兩側均設有2.2公尺寬的人行道，路邊則劃設紅線、白

線與停車格管制停車。 

2.大中二路 

位於計畫範圍北側，東起民族一路，西迄翠華路，為北高

雄地區的重要幹道，並可連接國道10號快速道路，通往其他地

區。道路沿線除快速道路外，尚包括有餐飲、娛樂、量販及汽

車買賣租賃等，其西端可通往台灣高鐵左營站，是為左營區的

主要聯外道路之一。該道路寬度33.7公尺，採中央分隔佈設，

車道配置雙向各2快及1機車道，並設有2.8公尺寬之人行道，路

邊則均劃設紅線管制停車。 

3.華夏路 

本道路位於計畫範圍西側，南起於慶豐街，北止於民族一

路，為北高雄鼓山區與左營區的重要聯絡道路。北端經由民族

一路可通往楠梓區等其他地區，南端可通往高雄市立美術館。

道路兩側多為一般住宅、餐飲娛樂、百貨量販、醫療診所及金

融、教育機構等。計畫範圍內道路寬度22.1公尺，採中央標線

分隔佈設，車道配置雙向各1快及1混合車道，人行道寬度為2.4

公尺，兩側均劃設紅線及停車格管制停車。 

4.曾子路 

位於計畫範圍南側，東起於自由三路/文瑞路，西迄高鐵

路，道路兩側多為一般住宅，為計畫範圍南側住宅區之地區聯

絡道路。道路寬度18.3公尺，採中央標線分隔佈設，車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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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各1快及1混合車道，道路兩側設有3.7公尺寬人行道，沿線

均劃設紅線及停車格管制停車。 

5.博愛三路 

本道路位於計畫範圍東側，南起新莊仔路/博愛二路，北迄

大中二路/博愛四路，是高雄市重要的南北向幹道之一。道路南

端可通往高雄火車站，道路兩側多為商業使用，包括量販百貨、

汽機車買賣、餐飲娛樂及公園綠地等，道路下方闢有高雄捷運，

故兩側多設有捷運出入口。道路寬度25.2公尺，採中央標線分

隔佈設，車道配置雙向各2快及1混合車道，道路兩側設有5公尺

寬之人行道，路邊兩側劃設紅線及停車格管制停車。 

6.文水路 

本道路與曾子路相交於計畫範圍東南側，南起於曾子路，

北迄於重立路782巷。該道路寬度15.5公尺，採中央標線分隔佈

設，車道配置雙向各1混合車道，道路兩側均為設置人行道設

施，路邊兩側緊鄰近路口處劃設紅線停車管制線外，其餘均劃

設停車格管制停車。 

7.自由三路 

本道路位於計畫範圍東側，南起於新莊仔路，北止於大中

路，是高雄市南北向的重要道路之一。道路沿線多餐飲娛樂、

量販百貨、教育機構及公園綠地等。又該路段設有黃昏市場，

不僅造成車流量過大，也常出現堵塞和違規情形。該道路寬度

21公尺，採中央標線分隔佈設，車道配置雙向各1快及1混合車

道，道路兩側設置2.9公尺寬之人行道設施，道路兩側劃設紅

線、黃線及停車格管制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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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族一路 

本道路位於計畫範圍東側，北起於仁武區高楠社區，續接

高楠公路往楠梓，南至建國路口，是為省道台1線，同時也是高

雄地區南北向重要道路之一。道路兩側設有金融機構、餐飲娛

樂、政府機關、量販百貨及教育機構。道路寬度32.7公尺，採

中央分隔佈設，兩側均設有寬2.8公尺之人行道，分隔島上也設

有候車亭提供民眾搭乘公共運輸，路邊兩側劃設紅線、黃線及

停車格管制停車。 

表二 計畫範圍附近主、次要道路幾何特性一覽表 

路名及區位 
路權寬度 

(公尺) 

單向 

車道分配 

分隔 

型態 

人行道寬 

(公尺) 
停車管制 

高鐵路 29.1 2快、1混 中央分隔 2.2 收費停車位 

大中二路 33.7 2快、1機優 標線分隔 2.8 禁止停車管制 

華夏路 22.1 1快、1混 標線分隔 2.4 禁止停車管制 

曾子路 18.3 1快、1混 標線分隔 3.7 收費停車位 

博愛三路 25.2 2快、1混 標線分隔 5 收費停車位 

文水路 15.5 1混 標線分隔 無 收費停車位 

自由三路 21 1快、1混 標線分隔 2.9 收費停車位 

民族一路 32.7 2快、1混 中央分隔 2.8 收費停車位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整理。 

註：”快”為快車道，”混”為快慢混合車道，”機優”為機慢車優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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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眾運輸系統 

1.公車系統現況 

本計畫範圍周邊設有5處公車站牌，站名「大中路口」、「華

夏路口」、「博愛路口」、「博愛三路」、「新光國小」，共

計有7條公車路線經過，分別為3路、16路、39路、紅35路、紅

51B路及紅52路線，提供通往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榮民總醫

院、文藻外語學院、高雄巨蛋、義大醫院及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等地區。其中16路分為A、B兩條路線，分別經過南屏路口及東

門路口，延伸服務範圍。 

在班距方面，市區公車由10至40分鐘不等，僅位於大中二

路上的39路公車班距時間較長，且假日不行駛，其公車路線營

運狀況如表三所示，相關位置如圖五所示。 

停4

市4

 

圖五 計畫範圍周邊公車站牌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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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公車路線起訖及班距 

類別 路線 起訖站 起訖時間 
每日 

班次 

班距 

(分鐘) 

市 

區 

公 

車 

3 高鐵左營站─市立美術館 06:00~20:30 30 20~40 

16A 高鐵左營站─高雄應用科大 06:00~21:50 23 10~50 

16B 高鐵左營站─高雄應用科大 08:00~16:00 7 55~90 

39 左營南站─榮總（僅平日行駛） 07:00~16:30 7 30~160 

紅 35 金獅湖站─捷運凹子底站 06:15~22:00 42 15~30 

紅 51B 捷運左營站─捷運生態園區站 06:00~23:05 21 10~20 

紅 52 高鐵左營站─義大醫院 06:50~21:30 23 25~60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整理。 

2.捷運系統現況 

距本計畫範圍南側約600公尺距離之博愛三路上設有捷運

生態園區站，可由2號出口出站後，左轉曾子路後右轉文水路即

可抵達本計畫範圍。生態園區站位於高雄捷運紅線R15，往北可

通往橋頭火車站，往南可達高雄國際機場。由小港站首班車往

北發車時間為05:55，抵達生態園區站為06:18；由小港站末班

車往北發車時間00:00，抵達生態園區站為00:26。由橋頭火車

站首班車往南發車時間為06：02，抵達生態園區站為06:19；由

橋頭火車站末班車往南發車時間00:02，抵達生態園區站為

00:20。 

五、交通影響分析 

(一)本計畫開發規模與旅次產生分析 

1.旅次產生率調查與假設 

有關本計畫各開發類別所使用之運具比例與乘載率，為符

合高雄市當地交通系統特性，本計畫於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頂

好超市及華夏路上連續三家店鋪，以面對面訪談方式進行運具

使用調查，另有關社福設施及老人住宅係參考相關案例之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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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率及乘載率；綜整本計畫之運具分配比及乘載率調查結果

如表四所示。衍生車旅次係將衍生人旅次總數，透過運具分配

率及乘載率轉換而得，加總結果即為本計畫範圍開發衍生交通

量。 

表四 運具分配率及乘載率參數表 

類別 運具別 汽車 機車 計程車 
大眾運輸 
+步行 

自行車 合計 

超市 
比例(%) 10.65% 51.15% 0% 35.5% 2.7% 100% 

乘載率 1.45 1.28 － － 1 － 

社會福利設施 
比例(%) 10% 10% 15% 65% － 100% 

乘載率 2 1.13 2.2 － － － 

附屬商業設施 
比例(%) 8.50% 44% 0.6% 45% 1.9% 100% 

乘載率 1.84 1.24 1.9 － 1 － 

養生住宅 
比例(%) 15% 25% 2% 58% － 100% 

乘載率 1.56 1.06 2.25 － － － 

資料來源：按相關案例及本計畫調查整理。 

2.各方案平假日尖峰時段人、車旅次分析 

利用前述計算所得之計畫範圍衍生人旅次總數，透過運具

分配率與乘載率將人旅次轉換為車旅次，即為計畫範圍開發衍

生之交通量，分析結果如表五所示，本計畫範圍方案一平常日

晨峰小汽車進入旅次為36PCU、離開為34PCU；機車進入旅次為

141PCU、離開旅次199PCU。方案一平常日昏峰小汽車進入車旅

次為43PCU、離開為51PCU；機車進入旅次為228PCU、離開旅次

241PCU。如表六所示，本計畫範圍方案二平常日晨峰小汽車進

入旅次為99PCU、離開為98PCU；機車進入旅次為642PCU、離開

旅次666PCU。方案一平常日昏峰小汽車進入車旅次為131PCU、

離開為143PCU；機車進入旅次為928PCU、離開旅次971PCU。如

表七所示，本計畫範圍方案三平常日晨峰小汽車進入旅次為

33PCU、離開為22PCU；機車進入旅次為119PCU、離開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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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PCU。方案一平常日昏峰小汽車進入車旅次33PCU、離開為

44PCU；機車進入旅次為172PCU、離開旅次243PCU。 

表五 方案一開發衍生車旅次分析表 

單位：人/小時 

方向 
晨峰 昏峰 

小汽車 
（輛） 

機車 
（輛） 

合計 
（PCU） 

小汽車 
（輛） 

機車 
（輛） 

合計 
（PCU） 

進入 36  141  177  43  228  271  

離開 34  199  233  51  241  292  

合計 70  340  410  94  469  56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表六 方案二開發衍生車旅次分析表 

單位：人/小時 

方向 
晨峰 昏峰 

小汽車 
（輛） 

機車 
（輛） 

合計 
（PCU） 

小汽車 
（輛） 

機車 
（輛） 

合計 
（PCU） 

進入 99  642  741  131  928  1059  

離開 98  666  764  143  971  1114  

合計 197  1308  1505  274  1899  217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表七 方案二開發衍生車旅次分析表 

單位：人/小時 

方向 
晨峰 昏峰 

小汽車 
（輛） 

機車 
（輛） 

合計 
（PCU） 

小汽車 
（輛） 

機車 
（輛） 

合計 
（PCU） 

進入 33  119  152  33  172  205  

離開 22  123  145  44  243  287  

合計 55  242  297  77  415  492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3.本計畫交通影響分析 

參照前述分析結果，除方案二作商業使用所產生之車旅次

數量較高外，因本計畫之開發面積合計約僅0.5公頃，故尖峰時

段之汽、機車旅次最高分別約為143車次及971車次，約僅為一

座大型住宅之尖峰交通產生量，配合本計畫之交通改善策略，

預期對本計畫周邊之交通影響有限。參照99年「公告高雄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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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列為應實施「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區域」之提送標準，

未來仍須辦理交通衝擊評估，實際之交通衍生量與停車需求應

以提送之交通衝擊評估報告書為主，應於未來簽約後由民間機

構於申請建照階段辦理相關作業。 

(二)計畫範圍周邊停車供需現況與開發後供需分析 

1. 計畫範圍周邊開發後停車供需分析 

計畫範圍平常日全時段之停車需供比皆低於假日，且兩者

全日各時段之停車需供比皆高於1.0（僅平常日09-11時低於

1.0），平常日之停車需供比為0.88~1.21，假日則為1.13~1.33；

而尖峰時段之停車供需現況如表八、表九所示，平常日與假日

全區之尖峰停車需供比分別為1.21及1.33，顯示平假日之停車

需求皆大於停車供給。 

表八 計畫範圍周邊路外停車場平常日尖峰小時停車需供比 

路外停車場 停車需求量（D） 停車供給量（S） 停車需供比（D/S） 

華夏停車場 5 37 0.14 

華夏路免費路外停車場 13 14 0.93 

大中二路免費路外停車場 22 26 0.85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整理；單位：輛。 

表九 計畫範圍周邊路外停車場假日尖峰小時停車需供比 

路外停車場 停車需求量（D） 停車供給量（S） 停車需供比（D/S） 

華夏停車場 0 37 0.00 

華夏路免費路外停車場 6 14 0.43 

大中二路免費路外停車場 25 26 0.96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整理；單位：輛。 

2.計畫範圍開發後停車供需分析 

參照本計畫之可能之開發方案，其中方案一為最小開發規

模方案；方案二為商業使用為主之開發方案；方案三為社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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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為主之開發方案，未來選用之開發方案應以招商文件及投資

計畫規劃之內容為主，分述如下： 

本計畫為保守估計起見，有關未來至計畫範圍之小汽車停

留時間以2小時計算，而機車停留時間以1小時估算，因此根據

本計畫評估方案一分析得最大尖峰小時之小汽車位停車需求為

102席，機車位為241席。方案二分析得最大尖峰小時之小汽車

位停車需求為286席，機車位為971席。方案三分析得最大尖峰

小時之小汽車位停車需求為88席，機車位為243席。 

計畫範圍停車需供分析如表十所示，然考量本計畫範圍狹

小且為降低整體興建成本，因此建議指定現有計畫範圍南側停

車場用地（現況為華夏停車場）做為法定停車空間，合計方案

一規劃有108席小汽車法定停車位、方案二規劃有312席小汽車

法定停車位及方案三規劃有201席小汽車法定停車位；分析得小

汽車停車需供比均小於1，顯示本計畫的小汽車停車規劃能滿足

自身需求。 

另有關機車停車供給並未有相關規定之法定停車空間，故

依據本計畫假設參數得知各方案機車停車需求詳如表十一所

示，提供本計畫規劃機車停車空間之參酌，因本計畫剩餘之法

定空地數量有限，初步估計僅可提供159席之機車停車位，建議

未來可於地下室規劃機車停車場。因本計畫未來仍須辦理交通

衝擊評估，實際之交通衍生量與停車需求應以提送之交通衝擊

評估報告書為主。 

表十計畫範圍小汽車停車需供表 

運具 
方案一 

(最小開發規模) 
方案二B 

(商業使用為主) 
方案三 

(社福使用為主) 

停車需求 
民眾 員工 合計 民眾 員工 合計 民眾 員工 合計 
102 6 108 286 6 292 88 11 99 

停車供給 108 312 201 
需供比 1.00 0.94 0.49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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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計畫範圍機車停車需求表 

運具 
方案一 

(最小開發規模) 
方案二B 

(商業使用為主) 
方案三 

(社福使用為主) 

停車需求 
民眾 員工 合計 民眾 員工 合計 民眾 員工 合計 
241 26 267 971 26 997 243 48 291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六、土地權屬分布 

本計畫變更範圍為左營區新光段97號及98號，土地面積

1,858㎡及3,030.15 ㎡，土地所有權人為高雄市，管理者分別

為及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及交通局。詳細地籍資料及周邊土

地權屬詳表十二及圖六所示。 

表十二 土地權屬表 

縣市  高雄市 高雄市 

地段  新光段 新光段 

地號  97 98 

登記原因  接管 接管 

面積  1,857.69㎡ 3,030.15 ㎡ 

公告現值  62,110元/平方公尺 49,460 元/平方公尺 

公告地價  17,185元/平方公尺 14,795 元/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高雄市 高雄市 

管理者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20 0 20 40 60 80 Meters

N

EW

S

個變範圍

公有土地

高雄市

非高雄市

圖例

高雄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高雄市政府
交通局

市4

停4

計畫範圍

 

圖六 土地權屬與管理單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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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規劃構想 

本計畫配合北長青綜合福利服務中心以及相關社會福利設

施經營之需要，並為滿足預防醫學、健康促進概念，提供老人

健康休閒、連續性照顧、長青學苑、活絡社區等規劃需求，擬

採民間投資興建、營運及移轉方式辦理，計畫之特許年期為40

年，打造多元前瞻性現代化長青綜合福利服務中心。 

配合北長青綜合福利服務中心開發方向及方式，本停車場

用地及市場用地之規劃內容說明如下： 

一、市場用地：主要規劃作為社會福利及其附屬設施使用，並因應

北長青綜合福利服務中心之多元規劃空間需求，訂定社會福利

及其附屬設施相關允許使用項目 

二、停車場空間：主要規劃立體停車場，停車場空間將以滿足整體

停車需求與交通動線規劃為優先考量，同時評估交通影響衍生

與法定之停車位數量。為將停車場用地之多目標使用空間提供

作為社會福利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特併同將停車場用地增訂相

關之允許使用項目，惟需另行檢討其衍生之法定停車位數量。 

三、附屬設施(事業)：本計畫市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供作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之附屬設施(事業)內容，應符合本土地使用管制案及

未來公告招商文件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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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計畫內容 

高雄市為提升長輩優質福利服務之發展目標，考量現況使

用與未來使用需求訂定本案市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之允許使用

項目，其計畫內容詳表十三所示。 

規劃後之停車場用地將續作為停車場使用，並將以促進民

間參與方式搭配市場用地(市4)整體規劃，以提供停車及附屬設

施等多項服務機能。 

表十三  計畫內容綜理表 

位置 內容 理由 
備
註 

停車場用地
4(左營區新
光段 97號) 

增訂停車場用地土
地使用管制規定 
(詳如土地使用管
制內容) 

1. 為配合高雄市重大建設北長
青綜合福利中心之整體規
劃，因應長青綜合福利服務
中心之多元規劃空間需求 

2. 市場用地參照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內
容，訂定所列舉之允許使用
項目。因應規劃銀髮族住宅
之需求，排除市場用地住、
商不得混合使用之准許條
件。 

3. 停車場用地參照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內容，訂定所列舉之允許使
用項目。另增加得作為社會
福利及其附屬設施之允許使
用項目；並排除立體停車場
設立高度限制之准許條件。 

 

市場用地
4(左營區新
光段 98號) 

增訂市場用地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以
待供作社會福利及
其附屬設施使用
(詳如土地使用管
制內容) 

註：計畫範圍以實際地籍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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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計畫範圍內相關之公共管線相關設施均已興建完畢，無

需另行編列開闢經費，本計畫兩筆之公共設施用地將採用BOT

方式進行開發，開發期程以招商文件為主。有關本案實施進度

與經費請參見表十四。 

表十四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公
共
設
施
種
類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 
(百萬元) 

主
辦
單
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與開
發方
式 

徵
收 

撥
用 

其
他 

土
地
徵
購
費 

地
上
物
補
償
費 

工
程
費 

合
計 

市
場
用
地 

0.3030 - - 
接
管 

- - - - 

高
雄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以招
商文
件為
主 

BOT 

停
車
場
用
地 

0.1857 - - 
接
管 

- - - - 

高
雄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以招
商文
件為
主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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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土地使用管制與其他 

一、市場用地(市 4) 

(一)建蔽率部份：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 

(二)容積率部份：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四○。 

(三)使用管制： 

1、 本市場用地以供興建市場、社會福利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

用為主；本計畫所稱之社會福利設施指依「老人福利法」

規定或本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設施及營業項目。 

2、 本案市場用地之允許使用項目應符合下表之規定： 

表十五 本案市場用地允許使用項目與准許條件表 

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備註 

一、住宅。 1.地下一樓及地上一樓作市場

使用者，二樓以上；地下一樓

非作市場使用，地上一樓及二

樓作市場使用者，三樓以上。 

2.經營型態應為超級市場。 

3.應設置專用出入口。  

 

二、公共使用

。 

1.地下一樓及地上一樓作市場

使用者，二樓以上；地下一樓

非作市場使用，地上一樓及二

樓作市場使用者，三樓以上。 

2.應設置專用出入口。 

 

公共使用包括： 

(1)醫療衛生設施：以醫療

機構、護理機構、醫事

檢驗所、物理治療所、

職能治療所、牙醫技術

所、聽力所、語言治療

所、心理治療所及精神

復健機構為限。 

(2)公務機關辦公室：以各

級政府機關、各級民意

機關為限。 

(3)社會教育機構：以圖書

館或圖書室、文物陳列

室、紀念館、兒童及青

少年育樂設施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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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備註 

(4)其他公共使用：社會福

利設施、集會所、藝文

展覽表演場所、民眾活

動中心。 

三、商業使用

。 

1.在直轄市地下一樓及地上一

樓作市場使用者，二樓以上；

地下一樓非作市場使用，地上

一樓及二樓作市場使用者，三

樓以上。 

2.應設置專用出入口。 

3.作商業使用時，不得作為酒家

（館）、特種咖啡茶室、舞廳

、夜總會、歌廳或其他類似營

業場所使用。 

 

四、停車場及

其必要機

電設施。 

1.作停車場使用限於三樓以上

及地下層。 

2.應設置專用出入口。 

 

二、停車場用地(停 4) 

(一)建蔽率部份：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十。 

(二)容積率部份：不得超過百分之九六○。 

(三)使用管制： 

1、本停車場用地以供興建停車場、社會福利設施及其附屬設

施使用為主；本計畫所稱之社會福利設施指依「老人福利

法」規定或本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設施及營業項

目。 

2、本案停車場用地之允許使用項目應符合下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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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本案停車場用地允許使用項目與准許條件表 

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備註 

一、管理單位
辦 公 場
所。 

二、餐飲服
務。 

三、商場、超
級市場。 

四、電信、有
線、無線
設備、機
房 及 天
線。 

五、必要機電
設施。 

六、圖書館。 
七、民眾活動

中心。 
八、休閒運動

設施。 
九、公共使

用。 

1.應設專用出入口。 
2.使用樓地板面積不
得超過總容積樓地
板面積之三分之一。 

3.作第二項、第三項、
第九項使用時，其停
車空間，不得少於建
築技術規則所定標
準之二倍。 

4.商場使用限日常用
品零售業、一般零售
業、日常服務業（不
包括洗染）、一般事
務所、飲食業、餐飲
業、一般服務業、自
由職業事務所、金融
分支機構及提供商
場服務之社區通訊
設施、公務機關。 

1.休閒運動設施之使用同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之「公園用地」使用類別。 

2.公共使用包括： 
(1)醫療衛生設施：以醫療機構
、護理機構、醫事檢驗所、物
理治療所、職能治療所、牙醫
技術所、聽力所、語言治療所
、心理治療所及精神復健機構
為限。 

(2)公務機關辦公室：以各級政
府機關、各級民意機關為限。 

(3)社會教育機構：以圖書館或
圖書室、文物陳列室、紀念館
、兒童及青少年育樂設施為限
。 

(4)其他公共使用：社會福利設
施、集會所、藝文展覽表演場
所、民眾活動中心。 

三、停車場用地與市場用地，兩宗土地計畫範圍及中間所夾之四米

道路用地，得於建築物之地下與地上各樓層設置聯通道，其

設置之聯通道以做為車輛、行人通行或停車場為限，不得有

其他之營利行為。 

四、本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應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及通過

綠建築分級評估銅級以上。 

五、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設施申請建築時應自計畫道

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

牆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附件一：促進民間參與高雄市「北長青綜合福利服務中心」

先期計畫核定函 

 

 



 

附件二：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4年 2月 26日第 43次會

議紀錄 

 



 



 



 



 



 

 

 


